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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关于2009年财税库银税收收入电子

缴库横向联网试点工作的通知 

 
(财库[2009]94号) 

北京、山西、内蒙古、黑龙江、上海、江苏、江西、山东、广东、贵州、云南、青海省(区、市)财政

厅(局)，北京、内蒙古、黑龙江、上海、江苏、江西、贵州、云南、青海省(区、市)国家税务局，山

西、内蒙古、上海、山东、广东、云南省(区、市)地方税务局，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营业管理

部，南京、济南、广州分行，太原、呼和浩特、哈尔滨、南昌、贵阳、昆明、西宁支行： 

  为推进全国财税库银税收收入电子缴库横向联网工作，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中国人民银

行关于印发<财税库银税收收入电子缴库横向联网实施方案>的通知》(财库[2007]49号)、《财政部 国

家税务总局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财税库银税收收入电子缴库横向联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

库[2007]50号)和《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财税库银税收收入电子缴库横向联网试点

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07]92号)有关规定，现将2009年财税库银税收收入电子缴库横向联网推进

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关于横向联网新系统测试范围及时间安排 

  为了解决横向联网系统存在的问题，2009年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对横向联网系统进行了

升级改造，目前系统升级改造工作已经完成。为保证新系统正式上线后运行顺利，确定北京市及贵州

省的国税系统对新系统进行测试。 

  北京市、贵州省国税系统要按照《2009年财税库银税收收入电子缴库横向联网新系统测试时间安

排表》(见附件1)要求，做好系统测试前的各项准备，按时完成联调测试、软件定版等工作，具体时间

安排如下： 

  (一)2009年7月中下旬至7月27日，测试地区国税、人行国库、商业银行各单位完成实施方案和计

划上报、软件开发及测试优化等工作。 

  (二)2009年7月27日至8月14日，测试地区国税、人行国库、商业银行各单位完成联调测试工作。 

  (三)2009年8月21日前，测试地区国税、人行国库、商业银行各单位完成接口软件定版工作。 

  二、关于2009年新增试点范围及时间安排 

  内蒙古、黑龙江、青海等3个省份国税系统，内蒙古、山东等2个省份地税系统作为2009年第一批

新增试点单位；上海、江苏、江西、云南等4个省份国税系统，山西、上海、广东、云南等4个省份地

税系统作为2009年第二批新增试点单位。上述省份应按照积极稳妥、分步推进的原则，先选择部分地

(市)试点，再逐步扩大试点范围。 

  新增试点地区要按照《2009年财税库银税收收入电子缴库横向联网分批试点时间安排表》(见附件

2)要求，做好系统上线前的各项准备，按时完成联调测试、业务测试、系统切换等工作，具体时间安

排如下： 

  (一)第一批试点上线时间安排。 

  1．2009年8月中旬至9月18日，试点地区税务、人行国库、商业银行各单位完成实施方案和计划上

报、软件开发及测试优化、联调测试、软件定版等工作。 

  2．2009年10月19日至23日，试点地区税务、人行国库、商业银行各单位完成生产环境集成。 

  3．2009年10月26日，试点地区横向联网电子缴税系统上线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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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第二批试点上线时间安排。 

  1．2009年10月中旬至11月13日，试点地区税务、人行国库、商业银行各单位完成实施方案和计划

上报、软件开发及测试优化、联调测试、软件定版等工作。 

  2．2009年11月16日至20日，试点地区税务、人行国库、商业银行各单位完成生产环境集成。 

  3．2009年11月23日，试点地区横向联网电子缴税系统上线运行。 

  三、关于财政部门与人行国库接口问题 

  试点地区财政部门与人行国库横向联网工作，按照《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财政部门与

人民银行联网财政收入接口参考规范>的通知》(财库[2008]99号)、《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财政

部门与人民银行国库横向联网接口软件上线工作流程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08]100号)及《关于

2009年财政部门与人民银行国库横向联网接口软件上线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办库[2009]50号)有

关规定执行。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财政部门、税务机关、人行国库、商业银行要成立跨部门的横向联网工作领

导小组，建立各层级、点对点的联系机制，明确部门职责，落实负责人员，加强沟通，注意协调，制

定详细的工作方案。 

  (二)强化基础工作。新系统测试地区、新增试点地区要做好设备配置、网络联接、数据整理等准

备工作，制定详细的应急处理预案。要根据实际业务需要，按照横向联网电子缴税系统业务需求书和

技术方案要求，编写联调测试业务案例，及时排除测试中发现的问题。通过测试后，方可组织系统正

式上线运行。 

  (三)注意跟踪反馈。新系统测试地区、新增试点地区要做好运行情况的跟踪记录，及时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要不断总结经验，完善制度，细化操作规程，遇有重大情况及时向上级部门报告。 

  (四)加强宣传培训。新增试点地区要采取多种形式对纳税人进行广泛宣传，开展好纳税人委托商

业银行划缴税款的签约工作。加强财政部门、税务机关、人行国库、商业银行业务和技术人员的培

训，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 

  请新系统测试地区、新增试点地区的相关部门按照本通知要求，抓紧做好横向联网工作。 

  附件：1．2009年财税库银税收收入电子缴库横向联网新系统测试时间安排表 

  2．2009年财税库银税收收入电子缴库横向联网分批试点时间安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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